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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、严格标准、动态管理、稳步推进”的基本原则。在全国

范围内创建和培育一批国家食物营养教育示范基地，是提高我

国居民营养健康素养的有效路径和重大举措。 

三、申报条件 

国家食物营养教育示范基地是指具有特定教育、传播与普

及功能的机构（主要包括教育科研机构、企业、地方政府和信

息传媒机构等），并能够依托各种资源载体（包含但不限于教

学、科研、生产、传媒和服务等），面向社会和公众普及正确

的食物营养与健康知识。 

（一）企业申报条件 

1.申报企业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申报的非盈利机构应依

法登记注册并在有效登记时限内；没有严重违规、被整顿与处

分记录。 

2.申报企业与食物营养健康产业关联度强，在本行业具有

较强影响力，未出现过重大食品安全类违法违规事件。 

3.产品以营养健康为发展方向，产品的营养标签及广告内

容须符合法律规范、科学客观。 

4.具备开展食物营养教育所需的平台或设施（如：展览馆、

体验馆、参观通道、网站、手机 APP、微信公众号等），具备

食物与营养方面的人才队伍，有能力开展食物营养教育工作。 

5.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 

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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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绿色食品示范企业； 

全国食品科普教育基地； 

省级食品安全科普教育基地； 

拥有省部级以上技术中心或重点实验室； 

中华老字号； 

中国绿色饭店； 

中华餐饮名店； 

拥有国家级其他平台或权威认证。 

6.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，能积极参与食物营养教育相关

工作。  

7.集团下属子公司符合以上条件的，集团或其子公司均可

组织申报。 

（二）教育科研机构申报条件 

1.高校应开设有食物营养教育相关的学院或专业；科研院

所应具有食物营养相关的研究团队；高校及科研机构应承担有

与食物营养相关的项目或研究工作。 

2.幼儿园、中小学及其他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应开设食物营

养教育相关的特色课程，教师应定期接受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。 

3.教育科研机构应具备开展食物营养教育所需的平台或

设施（如：展览馆、体验馆、网站、手机应用 APP、微信公众

号等）；具备开展食物营养教育工作所需的人才队伍，有能力

独立开展科普教育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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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，能够积极开展或参与食物营养

教育相关的活动。 

（三）地方政府申报条件 

1.市（县、区）政府应建立相应的监管机构，并制定管理

办法，确保本市食物营养教育工作长期有效的开展；具备开展

食物营养教育所需的人才队伍和工作场所。   

2.市（县、区）政府须积极引导域内有条件的单位加入到

示范基地的创建中。对域内申报食物营养教育示范基地的相关

单位，以及已被认定的示范基地创建单位给予相应政策的引导

与扶持。  

3.市（县、区）内建设有开展食物营养教育工作所需的场

所、平台或设施（如：博物馆、科技馆、展览馆、体验馆、示

范园、网站、手机应用 APP、微信公众号等），且对民众开放。 

4.市（县、区）政府能够积极组织或参加与食物营养教育

相关的科普类、学术类或其他公益性活动；在公共场所、网站、

电视栏目等举办各种形式的食物营养教育活动。 

5.对域内单位举办的食物营养教育相关活动提供一定的

支持。 

6.域内累计拥有至少 3个地理标识农产品或名特优新农产

品，或累计拥有至少 3 个省部级以上的与食物营养教育相关的

平台或认证。 

（四）信息传媒机构申报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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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网站及报刊杂志上应有专门的板块，定期发布与食物营

养相关的文章或科普知识。 

2.广播、电视台应具有专门的食物营养教育栏目，定期举

办相关的节目。 

3.所传播的食物营养教育知识应科学准确，不得误导民众。 

4.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。 

5.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，能够积极开展或参与食物营养

教育相关工作。 

四、申报程序 

申报程序主要包括：申报书填写与材料报送、组织推荐、

形式审查、专家论证、批准筹建 5个环节。  

（一）申报书填写与材料报送 

申报单位按照指南要求填写《国家食物营养教育示范基地

申报书》，经推荐单位初审推荐后，于 9 月 1日前将申报材料

纸质版一式六份报送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办公室，同时

提交电子版。 

（二）组织推荐  

申报材料须经过推荐单位初审并推荐。推荐单位可为以下

组织（每个组织限推荐 3 个申报单位）： 

1. 地方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； 

2. 全国性学会、协会、研究会； 

3. 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或两院院士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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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省级或地市级农业或卫生主管部门。 

（三）形式审查  

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办公室接到申报材料后，适时

组织对基地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。需要进一步补充材料或说

明的，相关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材料。形式审查合格后，

纳入专家论证范围。  

（四）专家论证  

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对申报

材料进行评审，对基地创建的可行性进行论证。对通过材料评

审的单位，组织专家组进行现场审核，包含现场考察和答辩论

证两个环节，形成明确的论证意见。 

（五）批准筹建  

根据专家论证结果，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办公室提

出“国家食物营养教育示范基地创建单位建议名单”，报送国

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审议批准后，予以授牌命名，并在创

建期满、考核合格后颁发证书。 

五、联系方式 

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办公室 

联系人：王  沛，手机：15210904901 

刘  锐，手机：13426342150 

电子版材料接收邮箱: sfncc@caas.cn  

纸质材料邮寄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中






